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第3屆農金獎

        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   980625
壹、參賽單位：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共計24個單位。
              (金門縣政府除外)

貳、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評審項目計5項，包括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政策性專案農貸成長比例、輔導業務辦理狀況、資本適足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參與中央主關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說明如下：

 一、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
(一)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降低逾放比率績效評比：
95年12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AA1；97年12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AA2；(AA1- AA2)/ AA1= AA3。以各轄區計算數AA3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A)

(二) 個別信用部逾放比改善情形評比：
將轄區內各信用部95年12月底逾放比與97年12月底逾放比變化情形依下表給分所得合計數，除以轄區信用部家數，以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得分數A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B)
	
	0%
	0%~2%(含)
	2%(不含) ~5%(含)
	5%(不含) ~10%(含)
	10%(不含) ~15%(含)
	15%(不含) ~25%(含)
	25%(不含) ~35%(含)
	35%(不含) 以上

	0%
	90
	79
	68
	57
	46
	30
	14
	-2

	0%~2%(含)
	91
	80
	69
	58
	47
	32
	16
	0

	2%(不含) ~5%(含)
	92
	81
	70
	59
	48
	34
	18
	2

	5%(不含) ~10%(含))
	93
	82
	71
	60
	49
	36
	20
	4

	10%(不含) ~15%(含
	94
	83
	72
	61
	50
	38
	22
	6

	15%(不含) ~25%(含)
	96
	85
	74
	63
	52
	40
	24
	8

	25%(不含) ~35%(含
	98
	87
	76
	65
	54
	42
	26
	10

	35%(不含) 以上
	100
	89
	78
	67
	56
	44
	28
	12


(三)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96年1月至97年12月平均每月底平均逾放比評比：
96年1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1）=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96年2月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2），…，97年12月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24）；（AC1＋ AC2＋…＋AC24）/24 =AC25。以各轄區計算數AC25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C)

(四)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AA×40%＋AB×40%＋AC×20%＝AD；再以各轄區計算數AD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
二、政策性專案農貸成長比例：
轄區內信用部(97年1月至12月貸放總額－95年1月至12月貸放總額)÷95年1月至12月貸放總額×100%=B1，以上農貸總額係指政策性專案農貸(包括擔保及無擔保，不包含天然災害低利貸款)。以各轄區計算數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B)
三、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一)轄內農漁會信用部第三屆農金獎獲獎獎項數評比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第三屆農金獎獲獎獎項數，以各轄區計算數CA1依次排序，數量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A)
(二)輔導小組績效評比：
1.轄區內97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惟考量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其維繫轄區內信用部體質之貢獻，以需要輔導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1)

2.轄區內97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占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家數之比例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B2)

3.轄區內96年1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97年12月已輔導成功之家數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以有輔導成功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3)

4.轄區內96年1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97年12月已輔導成功之家數占轄區內95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數之比例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以有輔導成功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4)

5.以輔導家數(8%)、輔導比例(2%)、輔導成功家數(45%)及輔導成功比例(45%)四項指標綜合評分 (即CB1×8%＋CB2×2%＋CB3×45%＋ CB4×45%)，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 (得分分數CB)

(三)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CA×30%＋CB×70%＝CC；再以各轄區計算數CC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
四、資本適足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一)資本適足率績效評比：
97年12月底止轄區內信用部平均資本適足率DA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A)

(二)改善資本適足率績效評比：
將轄區內各信用部96年12月底資本適足率於97年12月底其資本適足率變化情形依下表給分所得合計數，除以轄區信用部家數，以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得分數D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B)

	
	6%(不含)
以下
	6%~10%
(不含)
	10%~15%

 (不含)
	15% (含)
以上

	6%(不含)以下
	12.00
	18.00
	24.00
	30.00

	6%~10%(不含)
	10.00
	16.00
	22.00
	28.00

	10%~15% (不含)
	8.00
	14.00
	20.00
	26.00

	15% (含)以上
	6.00
	12.00
	18.00
	24.00


 (三)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DA×30%+DB×70%=DC；再以各轄區計算數DC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
五、參予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

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農業金融局）內部單位（第一組、第二組及第三組）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參予協助業務貢獻度之情形給分，貢獻度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再以合計之計分數為EA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4分，其次23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E）
總積分＝（（A＋B＋C＋D）×85%）＋（E×15%）。

＜附件二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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